附件1
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2026年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抽查主体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备注

	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重点检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排污单位是否依法持有排污许可证并按证排污的情况、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台账等管理情况；污染防治设施管理、运行、变动等情况；排污单位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备案和演练、环境应急能力保障建设等情况；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等情况；重点检查是否健全完善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以及采取防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等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
	1、重点排污单位抽查比例：每季度不少于25%。2、一般排污单位抽查比例：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5(在编在岗的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与抽查对象数量)。3、特殊污染企业：每半年对本行政区内特殊污染企业抽查100%。

	每季度抽取一次（特殊污染企业为每半年一次）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方式
	抽查主体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备注

	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建设产生环境污染项目的单
位
	重点检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办理情况，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
	1、报告书项目抽查比例：每季度不少于25%。2、报告表项目抽查比例：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5(在编在岗的行政执法人员数量与抽查对象数量)。
	每季度抽取一次
	同时满足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构建建设项目全链条环境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规定的比例要求。

	对辐射安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核与辐射利用的单位
	重点检查核技术利用单位执行辐射安全许可、环评和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制度，以及采取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等情况。
	《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条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
	每次的抽查比例不低于25%。
	每季度抽取一次
	

	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报告质量的监督检查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重点检查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出具机动车排放检验检测报告等制作规范性、结论准确性、原始记录符合性、质控措施全面性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四条
	现场检查
	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
	每次的抽查比例不低于50%。
	每半年抽取一次
	

	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
	非道路移动机械
	重点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物排放情况和污染物控制装置使用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
	现场检查
	福州市马尾生态环境局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年度新增非道路移动机械量的20%。
	每年抽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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